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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地址：11010 臺北市信義區松仁路3號9樓

承辦人：李文中

聯絡電話：02-87897633

傳真：02-87897604

E-mail：kent@mail.pcc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1月12日
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10010173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機關辦理公共工程，涉及敏感性或國安及資安資料者，請

依說明辦理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。

說明：

一、兩岸尚未締結與政府採購法（下稱採購法）第17條第1項有

關之條約或協定，機關辦理採購，得依個案特性及實際需

要於招標文件中限制大陸地區之財物或勞務參與。另本會

業依同條第4項授權規定訂定「機關辦理涉及國家安全採購

之廠商資格限制條件及審查作業辦法」，機關辦理涉及國

家安全之採購，有對我國或外國廠商或分包廠商資格訂定

限制條件之必要者，該辦法已規定限制條件及審查相關作

業事項。

二、機關辦理公共工程，履約標的涉及敏感性或國安（含資

安）資料者（例如BIM程式或資料等）勿使用大陸產品，得

於招標文件中明定廠商提供之履約標的，其原產地及分包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298156

■■■■■■01秘書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0/11/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採購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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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均不得為大陸地區；本會99年3月16日工程企字第

09900101270號、99年7月20日工程企字第09900292950號2

函及本會訂定之「投標須知範本」第16點，併請查閱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、直轄市政府、各縣市政府

副本：本會技術處

25


